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江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蓓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4,692,492,052.56 4,546,093,299.11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15,975,321.88 160,909,459.39 3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230,119,396.82 156,065,561.75 4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86,595,945.19 549,256,357.30 -84.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3 0.32 34.3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3 0.32 3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19% 6.41%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2,092,636,660.46 12,634,382,423.39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111,740,647.43 2,895,706,757.15 7.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27,762,148.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5,577,402.5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75,601.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38,270.7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922,425.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373.28

合计

-14,144,074.9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46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2% 121,813,944 0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9% 66,915,043 0

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2% 38,163,391 0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 24,062,843 0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

国有法人

4.53% 22,991,036 0

质押

6,160,9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 16,752,350 0

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9,452,705 0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9,310,211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8,739,699 0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

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7,925,3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121,813,944

人民币普通股

121,813,944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66,915,043

人民币普通股

66,915,043

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163,391

人民币普通股

38,163,391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24,062,843

人民币普通股

24,062,843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22,991,036

人民币普通股

22,991,03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52,350

人民币普通股

16,752,350

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9,452,705

人民币普通股

9,452,705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9,310,211

人民币普通股

9,310,2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8,739,699

人民币普通股

8,739,699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7,9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7,925,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为武汉市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武汉商

联有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

。

2

、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与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

3

、

报告期内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4,062,843

股

，

实际持有公司股份

24,062,843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0.00% 48,000,000.00 0.38% -100.00%

应收票据

4,917,000.00 0.04% 1,245,700.00 0.01% 294.72%

应收账款

12,993,705.80 0.11% 8,959,433.74 0.07% 45.03%

短期借款

814,000,000.00 6.73% 614,000,000.00 4.86% 32.57%

应付票据

3,749,948.52 0.03% 7,307,930.08 0.06% -48.69%

应交税费

272,494,129.23 2.25% 434,291,096.31 3.44% -37.26%

应付利息

0.00 0.00% 14,412,328.77 0.11% -100.00%

其他流动负债

0.00 0.00% 299,950,684.93 2.37% -100.00%

长期借款

75,890,911.00 0.63% 127,590,911.00 1.01% -40.52%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比减少，主要系银行理财到期所致。

2.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主要系团购销售增加所致。

3. 短期借款同比增加，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

4. 应付票据同比减少，主要系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5. 应交税费同比减少，主要系3月份销售少于去年12月份销售，相应税金减少所致。

6. 应付利息和其他流动负债同比减少，主要系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所致。

7. 长期借款同比减少，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

财务费用

9,774,887.84 17,385,200.84 -43.77%

资产减值损失

-5,896,958.08 -12,792,787.45 +

投资收益

1,402,984.00 3,405,123.89 -58.80%

营业外收入

8,127,161.08 3,697,364.34 119.81%

营业外支出

28,273,636.20 168,011.08 16728.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5,975,321.88 160,909,459.39 34.22%

少数股东损益

2,088,987.88 42,265,027.50 -95.06%

1.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系兑付短期融资券所致。

2.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系2014年应收款项降幅小于同期所致。

3.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主要系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4.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主要系量贩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5.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主要系量贩5家门店拆除所致。

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和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2014年1月1日收回武汉广场物业自营所致。

三、现金流量变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595,945.19 549,256,357.30 -84.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185,695.63 -415,485,058.80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405,238.44 216,539,983.86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下午收到《仲裁通知》，武汉广场外方股东国际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递交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确认合资公司的期限应延长至不早于 2016�年 9月 28�日；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促使并配合合资公司办理延长合

资公司期限的申请和报批手续；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该案于2014年

3月5日第一次开庭，目前尚无仲裁结果。

2、公司于2013年12月16日收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行为保全《民事裁定书》，武汉广场外方股东国际管理公司向武汉中院申请

行为保全。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向武汉中院递交了《复议申请书》，武汉中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解除民事裁定的保全措施。

3、公司于2014年1月7日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法律文书，武汉广场外方股东国际管理有限公司以损害

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向省高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利用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以及武汉广场经营场所业主和出

租人的优势地位，擅自解除其与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从而严重损害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利益的行为；请求判令被告

继续履行其与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请求判令被告向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暂计人民币 5100�万元；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公司向省高院提交《管辖异议申请》，被省高院驳回，公司再次向最高院提出上诉，最高院已正式受

理。

4、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书》，申请对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武汉中院

于2014年3月3日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自

2014

年元月

1

日起

，

收回武汉广场租赁场地并由公司

自营

2014

年

01

月

0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001

号

公告

。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收到湖北省高院送达的

《

民事起诉状

》

2014

年

01

月

0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002

号

公告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

日收到武汉中院下达关于申请对武汉广

场强制清算的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2014

年

03

月

0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005

号

公告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

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02

月

20

日

公司洽

谈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民生证券高级分析师田慧蓝

、

涌峰投资研究总监李莉芳

、

国信证券分析师朱元

、

中国人寿投资经理陈华良

、

南京证券高级分析员师李强

、

易方达基金研究员胡鲁

滨

公司概况及发展

规划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学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安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淑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540,777,261.27 410,310,769.27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4,485,103.21 37,452,104.44 4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53,501,872.97 37,192,155.72 4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7,008,932.91 -186,345,313.48 -37.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36% 1.75% 0.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442,884,178.78 3,490,455,871.06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250,969,544.21 2,279,351,731.13 -1.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523,899.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75,900.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7,640.92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76,411.65

合计

983,230.2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04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30.58% 128,594,620 96,445,964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3.07% 12,904,776 0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11,160,556 0

周淑玲 境内自然人

1.85% 7,8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3% 7,676,377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深

其他

1.4% 5,903,627 0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优选分

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3,939,357 0

王镭 境内自然人

0.93% 3,928,290 0

张祥增 境内自然人

0.87% 3,665,300 3,665,300

耿庆民 境内自然人

0.84% 3,550,23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学峰

32,148,656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12,904,776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160,556

周淑玲

7,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7,676,37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深

5,903,627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39,357

王镭

3,928,290

耿庆民

3,550,230

穆春朋

3,547,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 资产负债表项目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李学峰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

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6

个月

报告期内

严格执行

李学峰

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

（

包括

但不限于独自经营

、

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

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

）

从事与股份公司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

2010

年

12

月

10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严格执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取限

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2013

年

04

月

26

日

自承诺日至激励计

划实施完成

。

报告期内

严格执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30%

至

5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11,377.41

至

13,127.78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8,751.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

新增产能

，

扩大市场

，

产销量增加

；

2

、

公司调整产品结构

，

增加高

毛利率产品的产销

；

3

、

主要原材料钛白粉价格下跌

，

单位成本降低

所致

。

四、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6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5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7名，实际参会7名，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学峰先生主持，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2014年4月2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为保障公司远期发展用汽负荷的同时，提高经营效益，减少环境污染，节约燃料费用，公司计划设立淄博市临淄区

朱台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力公司” ），详细情况如下：

（1）、热力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公司

住所：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蒸汽生产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等。

以上内容最终以当地公司登记机构登记为准。

（2）、投资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将投资设立热力公司，不存在其他投资主体。

（3）、出资方式

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将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0%，出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除已辞职的激励对象朱云朋、朱晓光外，其余78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根

据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批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3,028,54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7%。

1）具体解锁条件达成情况说明如下：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次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

、

齐峰股份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2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3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2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

2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3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4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3

、

2013

年净利润相比

2012

年度增长不低于

25%

，

201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7.2%

。

且等待期内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

水平且不得为负

。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

计算依据

，

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如果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生影

响净资产的行为

，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计入当年及下一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

计算

。

公司

2013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

2012

年度增加

31.07%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

2012

年度增长

31.77%

，

均高于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

的条件

；

2013

年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

8.63%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

8.63%

，

均高于

7.2%

的业绩目标

。

因此

，

2013

年

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

2013

年 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8,

888.12

万元

，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

12,309.42

万元

；

2013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82.75

万元

，

高于授予日前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11,870.25

万元

，

满足解锁

条件

。

4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符合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对激

励对象的考核要求

。

除激励对象朱云朋

、

朱晓光因已辞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外

，

2013

年度

，

其余

78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足解锁

条件

。

2）第一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性股票

数

（

万股

）

第一期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

（

万股

）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数

（

万股

）

李安东 总经理

、

董事

94.04 23.51 70.53

孙文荣 副总经理

、

董秘

30 7.50 22.50

李贤明 副总经理

27.6 6.90 20.70

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75

人

）

662.36 264.94 397.42

合计

（

78

人

）

814 302.85 511.15

注：（1)�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实施了每10股转增10股、派3元（含税）人民币现金的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安东、孙文荣、李贤明）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

3）、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2013年的业绩

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除朱云朋、朱晓光因已辞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将按照激励计划

的规定进行回购注销，其余本次可解锁的78名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4）、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期可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期解锁

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 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78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期可

解锁共3,028,540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解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已满足，需董事会

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7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5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到会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永刚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4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海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荣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86,736,023.07 7,726,492.08 1,02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5,794,220.80 196,417,105.00 -7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37,802,809.97 2,702,584.46 1,29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05,552,270.28 -150,496,938.76 29.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22 0.2109 -79.9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22 0.2109 -79.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22% 7.28% -6.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4,435,921,799.68 4,785,602,477.36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545,815,508.90 3,717,244,249.26 -4.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009,444.20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76.7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285,578.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729,678.20

合计

7,991,410.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5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39% 264,719,896 50,000,000

质押

259,464,645

王水 境内自然人

18.24% 198,018,132 198,018,132

侯仁峰 境内自然人

18.24% 197,987,769 197,987,769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

司

国家

2.46% 26,660,177

李红磊 境内自然人

1.53% 16,638,143 16,638,143

质押

16,638,100

辛向东 境内自然人

0.74% 8,000,092 6,000,069

高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7,945,300

韩学高 境内自然人

0.52% 5,620,00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 5,435,757

阮京虹 境内自然人

0.49% 5,323,55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214,719,896

人民币普通股

214,719,896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26,660,177

人民币普通股

26,660,177

高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945,300

人民币普通股

7,945,300

韩学高

5,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20,00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35,757

人民币普通股

5,435,757

阮京虹

5,323,550

人民币普通股

5,323,55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1

号

5,049,962

人民币普通股

5,049,962

文小敏

3,689,790

人民币普通股

3,689,790

曾广胜

3,60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400

重庆新禹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3,231,008

人民币普通股

3,231,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辛向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之董事

；

韩学高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之高级管理人员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曾广胜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00,400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百分百

1

货币资金

391,255,414.48 839,228,562.48 -447,973,148.00 -53.38%

2

应收账款

3,859,516.43 120,365.00 3,739,151.43 3106.51%

3

预付款项

21,841,429.74 4,891,825.01 16,949,604.73 346.49%

4

应收利息

- 1,434,301.37 -1,434,301.37 -100.00%

5

应付账款

1,615,090.23 15,192,101.92 -13,577,011.69 -89.37%

6

预收款项

64,521,557.16 170,366,890.30 -105,845,333.14 -62.13%

7

应交税费

10,166,936.26 21,059,920.48 -10,892,984.22 -51.72%

8

其他应付款

6,032,818.46 4,458,194.87 1,574,623.59 35.32%

9

营业收入

86,736,023.07 7,726,492.08 79,009,530.99 1022.58%

10

营业成本

7,168,497.65 444,733.66 6,723,763.99 1511.86%

11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36,862.08 125,947.02 1,310,915.06 1040.85%

12

销售费用

92,455.55 65,008.35 27,447.20 42.22%

13

管理费用

18,102,106.76 60,611,265.90 -42,509,159.14 -70.13%

14

财务费用

-554,891.71 -4,206,726.11 3,651,834.40 86.81%

15

资产减值损失

364,868.91 -512,621.79 877,490.70 171.18%

16

投资收益

11,009,444.20 304,550,484.08 -293,541,039.88 -96.39%

17

所得税费用

10,709,374.30 58,917,062.62 -48,207,688.32 -81.82%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549,365.28 -142,643,997.80 153,193,363.08 107.40%

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0,972,201.00 141,144,626.48 -412,116,827.48 -291.98%

注1、货币资金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现金分红，以及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矿业” ）支付采

购款、税金等经营支出导致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注2、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为玉龙矿业销售货物的应收款增加。

注3、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为玉龙矿业预付的物资采购款及采矿费用增加。

注4、应收利息减少的原因为期初余额于本期全部收回。

注5、应付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为玉龙矿业本期结算了部分应付款。

注6、预收款项减少的原因为玉龙矿业本期依据销售情况确认了部分营业收入。

注7、应交税费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缴纳应交税金所致。

注8、其他应付款增加的原因为玉龙矿业收到的采矿保证金增加。

注9、营业收入增加的原因为玉龙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注10、营业成本增加的原因为玉龙矿业本期结转的销售成本增加。

注11、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的原因为玉龙矿业本期确认的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税金相应增加。

注12、销售费用增加的原因为玉龙矿业本期销售费用增加。

注13、管理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发生较大中介费用所致。

注14、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闲置资金多用于银行理财，存款类利息收入减少。

注15、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原因为本期根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注16、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投资收益主要为处置北京银泰酒店管理公司股权产生的收益，本期投资收益为银行理财收

益。

注17、所得税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因处置北京银泰酒店管理公司股权导致应纳税所得额较大。

注18、上年同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为处置和取得子公司收到和支付的现金净额，本期主要为收到的理财收益。

注19、上年同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由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所致，本期为现金分红产生。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委托理财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截至本报告期末，公

司委托理财余额68,000万元，已实现理财收益1,100.94万元。

2、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勘查工作情况

为扩大找矿前景和增加资源储备，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对花敖包特矿区银铅锌矿及外围探矿区域进行矿产勘查。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勘查情况如下：

（1）在矿区二采区的南侧20号竖井标高735中段（270米）发现了铜矿体，目前通过巷道控制的铜矿体共五条，其中I号矿体巷道揭露矿

体长度为 184米，平均宽度35cm，平均品位：银322.58g/t、铜3.25%。目前正对铜矿体进行进一步的工程控制，争取在铜矿找矿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

（2）在花敖包特山矿段（水源地）北侧发现有铜矿体，正在进一步的控制中。

3、银泰盛达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盛达” ）风险勘查项目工作进展情况

（1）2013年9月，银泰盛达出资180万元收购了赤峰市和日增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和日增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法持有

和日增银多金属矿详查项目探矿权，为了顺利推进勘探工作，和日增矿业权勘查阶段所需勘查资金，在不超过普查涉及工程量（普查涉及说

明书及工程部署图）及费用金额范围（4,000,000元）内，由银泰盛达承担。取得勘探成果后按股权比例与其他股东分享。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和日增银多金属矿详查项目在已经施工的钻孔中发现钼工业矿体，正待进一步勘查结果。

（2）2013年10月，银泰盛达与内蒙古金盛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由银泰盛达出资进行“内蒙古兴安

盟扎赉特旗额尔吐铜多金属矿详查”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归流河镇平安屯银铜多金属矿详查” 和“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满都

胡宝力格苏木那格特铅锌银多金属矿详查” 三个项目的勘查工作，银泰盛达享有勘查成果55%的权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三个项目开展了地表物探、化探工作，发现一些有意义的化探异常区，已经确定部分可开展进一步工作靶区。

（3）2013年12月26日，银泰盛达通过挂牌交易的方式，以165万元的价格取得甘肃省岷县西寨土城沟金矿普查探矿权，勘查面积30.32平

方公里。2014年3月14日，银泰盛达全资子公司岷县银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岷县银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范围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

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银泰资

源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对于银泰资源拟发展有关矿产资源、能源业

务的计划，收购人承诺如若成功获得上述有关相关项目，在同等条件下，银泰资

源将享有优先选择权。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王水

本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银泰资源股份自登记至本人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王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银泰资源股

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银泰资源股份的具体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王水

本人、侯仁峰及李红磊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玉龙矿业的

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

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王水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

１８．２４％

。非经银泰资源

书面许可，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任何他方，亦不以托管、信托

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利委托或让渡给任何他方。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峰

本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银泰资源股份自登记至本人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银泰资源股

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银泰资源股份的具体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峰

本人、王水及李红磊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玉龙矿业的生

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

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侯仁峰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

１８．２４％

。非经银泰资源

书面许可，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任何他方，亦不以托管、信托

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利委托或让渡给任何他方。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一、实际控制人及中国银泰承诺：截至本函签署之日，未

投资、从事、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其他任何与铅、锌、银矿产品开

采、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银泰资源生产、经

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二、如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

及其控股企业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实际控制

人、中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将立即通知银泰资源，将该商业机会让与银泰资源

并自愿放弃与银泰资源的业务竞争。三、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在该承诺函生效

前已存在的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一旦与银泰资源及其

控股企业构成竞争，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将采取由银泰资源优先选择控股或收

购的方式进行；如果银泰资源放弃该等优先权，则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将通过

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银泰资源提供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解决该

等同业竞争问题。四、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

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

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五、自本承诺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２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及

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

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

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二、中国银泰将严格遵

守银泰资源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

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三、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

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

任。四、自本承诺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３

、关于保证银泰资源独立性的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仍

为银泰资源之控股股东，沈国军先生仍为银泰资源之实际控制人，将继续按照

Ａ

股上市公司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要求履行法定义

务，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保证银泰资源在资产、机构、业务、财务、人员

等方面保持独立性。二、中国银泰及实际控制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

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４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对其所拥有的银泰

资源股份无处置计划；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银泰资源之股份，自取得该

股份之日起

９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三年；

９６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５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中国银泰及其关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的相关规定。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银泰资

源对外担保风险。三、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

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６

、关于先偿付北京银泰酒店公司借款及股权转让款、后办理北京银泰酒店公司

产权过户的承诺：为确保避免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潜在资金占用，中国银泰承诺在

银泰资源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文后，在核准文件的有效

期内先行向银泰资源支付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及股权转让价款，

３

天后再与

银泰资源协商办理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产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自取得重

大资产重

组核准批

复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履行完毕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７

、关于认购银泰资源发行股份的承诺：中国银泰承诺将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方案认购银泰资源发行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股股份。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

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

担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造成的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自取得重

大资产重

组核准批

复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履行完毕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８

、关于承担银泰资源因法人间借贷可能遭致的损失的承诺：北京银泰酒店管理

公司作为银泰资源的子公司，因其并无实力出资建设北京柏悦酒店，建设所需资

金均由银泰资源和中国银泰之子公司银泰置业投入。自

２００５

年至今，银泰资源累

计投入

８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００

万元形成对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资本金，其余

６２０００

万元形成对北京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如因上述借款事项导致银泰资源被

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要求处以罚款、征收滞纳金或被任何他方索赔等，

中国银泰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无条件承担银泰资源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１

、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承诺：玉龙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３．４

亿元。净利润数为当

年玉龙矿业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若玉龙矿业的实际净

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由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获得的现金

和股份总数为上限按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承诺：由于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均以其各自持有的玉龙

矿业股权认购银泰资源本次新增发行股份，为避免重组完成后与银泰资源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均承诺：一、本人承诺：截至本函签署之日，

除享有玉龙矿业股权之外，未投资、从事、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其

他任何与铅、锌、银矿产品开采、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二、自本函签署之后至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银泰资源股份或担任银泰资源（含其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银泰资源生产、经营

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三、如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与银

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立即

通知银泰资源，将该商业机会让与银泰资源并自愿放弃与银泰资源的业务竞争。

四、本人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在的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一旦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争，本人将采取由银泰资源优先选择控

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如果银泰资源放弃该等优先权，则本人将通过注销或以不

优惠于其向银泰资源提出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

问题。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３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人及其他控股

企业将尽量避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

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二、本人将严格遵守银泰资源公

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

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

露；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

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

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４

、关于保证银泰资源独立性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按照包括但不

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确保银泰资源公司

的独立性，积极促使银泰资源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５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银泰资源

之股份，自取得该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将按照届时合

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处理股票转让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自取得股

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６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三人及其关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相关

规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银

泰资源对外担保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７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就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及一致行动关系等事项承诺如下：

一、本函出具人承诺：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二、本函出具人承诺：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

排，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亦不存

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

的行为或事实； 三、本函出具人承诺：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将来亦不会基于其所持有的银泰资源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

系；四、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

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侯仁

峰、王

水及李

红磊

８

、关于支持将董事任免列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承诺：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同

意将银泰资源董事会成员任免案的表决作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对涉及

＂

银泰资源董事会成员任免的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的《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投同意票。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

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

证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无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如有）

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尚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4

年

01

月

01

日

-2014

年

03

月

31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

，

没有

提供资料

。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杨海飞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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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于2014

年4月25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海飞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B7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4月 28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75� � �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2014--015

第一季度

报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8

第一季度

报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01� � � �证券简称：鄂武商Ａ 公告编号：2014-014

第一季度

报告


